产权人同意施工作业证明及承诺


本产权人：（与产权证一致）同意承租人：（如为租赁项目需填写）对承租（或自持）的（项目工程地点）按照申报备案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作业。
本产权人承诺：（经与承租人充分沟通，承租人）装修改造后的建筑使用功能符合原建筑的规划批准使用功能及用地性质，满足消防等规范要求；认真执行工程开工信息告知，提前2个工作日将承租人开工信息告知监管部门，确保监管部门及时掌握项目开工动态。如有违反承诺，本产权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产权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